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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编制目的

为建立健全南京市溧水区东屏街道（以下简称“东屏街道”）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机

制，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工作，提高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控制、减轻和消除突

发环境事件的风险和危害，维护环境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身体健康，

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南京市溧水区东屏街道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江苏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苏政办发〔2024〕44号）、《企事

业单位和工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导则》（DB32/T3795-2020）等文件要求，

制定本街道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南京市溧水区东屏街道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是管理、协调街道突发性环境

事件应急处置体系相关资源，组织、指挥、防范和应对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的整体行动

计划、规范程序和行动指南。

1.2编制依据

1.2.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六十九号

2024年6月28日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12月26日通过，2014年4月24日修订，

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10月26日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1年12月24日通过，2022年6月5日

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4月29日修订）；

（8）《危险化学品名录》（2022调整版）；

（9）《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

（10）《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2011年 5月 1日施行）；

（11）《关于印发<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试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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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环办应急〔2018〕8号）；

（12）《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环发〔2015〕4号）；

（13）《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15年 6月 5日施行）；

（14）《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2015年 3月 1日施行）。

1.2.2地方法律、法规

（1）《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苏环发〔2023〕7号）；

（2）《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苏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政办

发〔2022〕32号）；

（3）《江苏省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办法》（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89号）；

（4）《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苏

政办发〔2024〕44号）；

（5）《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苏政办函

〔2020〕37号）；

（6）《关于做好生态环境和应急管理部门联动工作的意见》（苏环办〔2020〕101

号）；

（7）《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市突发环境事件等24个应急预案的通知》（宁政办发

〔2020〕22号）；

（8）《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溧水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6个

应急预案的通知》；

（9）《关于深入推进全省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18〕

69号）。

1.2.3 技术导则及规范

（1）《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298-2019）；

（2）《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GB15603-2022）；

（3）《企事业单位和工业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导则》（DB32/T3795-2020）

（4）《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GB30077-2023）；

（5）《关于印发<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推荐方法>的通知》（环办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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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9号）；

（6）《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

（7）《关于印发<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指南（试行）>的通知》（环办应急〔2019〕17

号）；

（8）《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21）。

1.2.4 其他应急预案

（1）《江苏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南京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3）《南京市溧水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以上凡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预案。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东屏街道行政范围（东屏街道四至范围：北：119.0590174、31.7969290，

南：119.1572026、31.6486147，东：119.1863796、31.7001043，西：119.0734042、31.7056073）

内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以及发生在本街道行政区域外且本街道受到影响的突发环境事

件应对工作的应对工作。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

物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

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

应对的事件，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

辐射及放射性污染、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和重污染天气等应对工作按照

其他相关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执行。因生产安全、交通运输、自然灾害及人为破坏或

恐怖袭击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依从其他相关应急预案应对。

1.4预案体系

东屏街道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由街道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企事业单位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两大类组成。出现跨区（街道）的情况时，启动上一级政府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与上级部门保持联动，并确保联动措施具体，且能保障联动的

及时性、迅速性、可行性、有效性。

本预案为东屏街道的综合应急预案，是东屏街道预防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指导

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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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域内企事业单位依据导则及单位实际情况，编制相应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作为本预案的下一级预案，并与本预案建立有效衔接，形成有力支撑。

图1.4-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图

1.5与《南京市溧水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衔接

《南京市溧水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主要涵盖南京市溧水区区域内涉及镇街

（园区），或超出事发镇街（园区）处置能力时，或需要由溧水区人民政府负责协助处

置特别重大、重大及负责处置的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

南京市溧水区范围内的各种突发事件，包括重污染天气、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危

化品泄漏等，设置有应急组织机构应急指挥中心；当发生较大或以上级别突发环境事

件、跨镇街（园区）的突发环境事件，并可能进一步扩大环境影响范围，造成公共危

害时，由区人民政府决定启动相应的市应急指挥机制，统一领导和指挥突发环境事件

及其次生、衍生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

当溧水区东屏街道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接到上报，街道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

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通过溧水区东屏街道内应急资源调动和各部门配合处理相关事

宜，突发环境事件能得到有效控制和处理，不需要外部援助。

当突发环境事件超出溧水区东屏街道应急处理能力时，对应本预案一级预警，需

要外部援助，应上报溧水区应急指挥中心，通过溧水区应急资源调动和各部门配合，

突发环境事件能得到有效控制和处理。此时本预案应与《南京市溧水区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中有关溧水区东屏街道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污染事件的部分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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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水区东屏街道应急机构是溧水区应急机构的分支单位；当溧水区东屏街道发生

突发环境事件时，由事件现场负责人通报街道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由总指挥启

动本应急预案。

1.6工作原则

1. 以人为本，积极预防。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及安全放在首位，最大程度减少

人员伤亡；积极做好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监管工作，完善救援保障体系建设，加强

演练，强化预防、预警工作。

2. 统一领导，分类管理。在东屏街道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针对不同原因所造成

的突发环境事件的特点，实行分类管理，由相关部门各司其职。

3. 分级管理、属地为主，先期处置。东屏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突发环境事件的

应对工作，强化落实企业事业单位的环境安全主体责任。由于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

经营者原因造成的突发环境事件，事发单位应当按照自身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先期处

置，控制事态、减轻后果。

4. 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建立和完善部门联动机制，有关部门在接到突发事件报

告后，判断可能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要及时上报溧水区生态环境局及其他上级相关部

门；充分发挥各部门专业优势，积极发挥部门联动作用，共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实

行信息公开，建立社会应急动员机制，充实救援队伍，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1.7事件分级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性和紧急程度，将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

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

（1）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Ⅰ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①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0人以上死亡或 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②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人员 5万人以上的；

③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亿元以上的；

④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2）重大突发环境事件（Ⅱ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①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10人以上 30人以下死亡或 50人以上 100人以下中毒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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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的；

②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人员 1万人以上 5万人以下的；

③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000万元以上 1亿元以下的；

④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大批死亡

的；

⑤重金属污染或危险化学品生产、贮运、使用过程中发生爆炸、泄漏等事件，或

因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危险废物等造成的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在国家重点流域、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或居民聚集区、医院、学校等敏感区域的；

⑥跨省（市）界突发环境事件。

（3）较大突发环境事件（Ⅲ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①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人以上 10人以下死亡或 10人以上 5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

的；

②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人员 5000人以上 1万人以下的；

③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万元以上 2000万元以下的；

④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⑤跨市界突发环境事件。

（4）一般突发环境事件（IV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①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人以下死亡或 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②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人员 5000人以下的；

③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万元以下的；

④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县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响的；

⑤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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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机构及职责

2.1应急指挥体系

东屏街道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体系由东屏街道应急指挥部、现场应急工作组和

应急处置企事业单位组成。

各有关单位按照职责与分工，履行本单位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和保障方面的

职责，负责制定、管理并实施有关应急预案。

图 2.1-1 东屏街道应急机构构成图

2.1.1东屏街道应急指挥部组成

溧水区东屏街道设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

事处主任担任，副指挥长由街道党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担任。

指挥部主要职责：

1）对事故的相关事项进行指挥管理；

2）确定现场指挥人员；负责人员、资源配置、应急队伍调动；

3）指导协调现场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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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告上级机关，与区应急救援组织或机构联系，上报事件情况；

5）根据事态发展，决定是否请求外部援助；

6）接受政府的指令和调动等。

2.1.2环境应急指挥架构

街道环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包括：街道党政办、环保办、组织办、宣传办、卫

健办、纪检办、综治办、农服中心、水务站、企业服务中心、农路办、街道城管中队、

水库管理所、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东屏派出所、

东屏街道消防中队、交警中队以及溧水区东屏街道下辖村社（方边社区、徐溪社区、

长乐社区、定湖社区、金湖社区、爱廉村、爱民村、和平村、丽山村、白鹿村）等组

成

各有关单位根据应急响应级别，按照街道环境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根据各单

位的职责分工，配合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及其次生、衍生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

2.1.3现场应急工作组

街道成立现场应急工作小组，参与现场应急救援工作，队伍成员主要来源于街道

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等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应急小组包括应急处置组、警戒

疏散组、信息宣传组、医疗救治组、环境应急监测组、环境调查组、应急保障组和善

后处置组、专家咨询组等。

（1）应急处置组

主要负责判断事故后果和可能发展的趋势，制定抢险和救援处置方案；负责事故

状态下的现场抢险作业，及时控制危险源，防止事故扩大；及时向环境应急指挥部报

告事故抢险救援进展情况。

（2）警戒疏散组

主要负责对事故现场及周边地区和道路进行警戒、控制，负责事故现场人员有序

地撤离和疏散；维护现场秩序、交通管制和社会治安等工作。

（3）应急保障组

主要负责配合筹措、调配、运送应急救援所需的救援物资、抢险器材、设备等，

保证事故发生区域通信、供电、供水畅通；负责受灾人员的物资和救援队伍休息场所

等保障。

（4）信息宣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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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制定新闻发布方案；如有需要，召开新闻发布会，环保办及时拟好事件

情况说明，与宣传办共同拟定新闻通稿。环保办负责做好相关的解释说明工作。

（5）环境应急监测组

负责联系监测站、监测单位，对现场大气、土壤、水源等环境进行应急监测并将

监测结果及时报告总指挥；对现场及下风向可能受到影响的生活区及周边区域的大气

环境质量进行连续跟踪监测并及时报告总指挥。

（6）医疗救治组

负责制定实施抢救方案，必要时在现场设立临时医疗救护点，组织现场急救，对

受伤人员分类处理，护送重伤人员至医院进一步治疗。

（7）环境调查组

负责现场勘查、取证及事故处理，配合上级调查组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

工作。

（8）善后处置组

负责核实伤亡人员数量、姓名、身份等基本情况，并及时报街道环境应急指挥部；

负责指导各社区应急避灾站安置受灾人员的安置，遇难人员及家属的安抚、理赔等善

后处理工作；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做好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9）专家咨询组

针对突发环境事件提出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方案，预测事故后果和可能发展的趋势，

为街道环境应急指挥部提供应急救援技术指导；提供应急救援方面的技术保障服务。

2.2东屏街道应急指挥部与南京市溧水区应急指挥中心的衔接

当突发环境事件扩大，造成跨区环境污染事故或需要外部支援时，应急指挥部需

将事件情况上报至区应急指挥中心，由区应急指挥中心进行调度，街道应急指挥部根

据区应急指挥中心的指令，进行环境应急处置。

2.3现场应急工作组与相关企事业单位的衔接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后，由涉事企业进行先期处置，若事态扩大，企业无法

依靠自身能力处置时。上报东屏街道环保办以及区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部门。待东

屏街道应急指挥部到达事故现场后，听从东屏街道应急指挥部安排，安排企业应急救

援队伍共同进行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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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与生产安全预案的衔接

东屏街道范围内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可能发生因生产安全事故导致的环境事故。

东屏街道已建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机构，在东屏街道办事处成立应急指挥部。下

设综合抢险、信息发布、警戒疏散、医疗救护、环境监测、物资保障、善后处置、专

家咨询等应急组。安全生产应急小组在处置相关事故时，应避免因生产安全事故而引

起的环境污染事件，充分发挥应急小组职责，紧密衔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必要

时启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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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控预警

3.1信息收集和研判

3.1.1信息收集

（1）东屏街道设置环保办，若企业或街道居民发生环境事件可通过电话举

报等方式，告知事件情况，东屏街道环保办值班电话为：15295722610。还可通

过12345热线，受理群众关于环境事件情况举报和投诉。

（2）东屏街道内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或判断可能引发突发环境

事件时，或其他突发环境事件发现者，应立即向 12345、所在地区人民政府、生

态环境等相关部门报告。通过 110（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南京市溧水生态环

境局或其他部门接警的，应在第一时间向12345热线反馈事件调查处置情况，回

应公众问题。

（3）东屏街道内设置大气、水环境质量监控点，当区域内企业发生突发环

境事件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上报南京市溧水生态环境局、东屏街道环保办，

接到警报后迅速开展事件调查，进行事件处理。

南京市溧水生态环境局已建立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管理体系和环境风险源及

其周围环境风险受体基础信息数据库，完善风险源和风险区域的管理机制，负责

相关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和预警信息监控。若东

屏街道内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由南京市溧水生态环境局通知东屏街道对涉事企业

进行现场核查并在核实事故信息后对事件可能造成的影响作出判断及处置建议。

3.1.2信息研判

东屏街道环保办负责信息核实和研判工作。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的原则，通过日常监管渠道发现风险源或群众举报、责任单位报告等获取突发事

件信息，应第一时间核实信息的真实性，并进一步收集信息，研判事态发展趋势。

必要时，应根据预案情景和部门职责，及时通报有关部门共同开展信息收集工作。

发现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时，应及时将有关信息报告领导小组。

对收集到的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信息，东屏街道应急指挥部应立

即组织有关部门及应急专家进行会商，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筛选、评估、分析，

需要预警的及时向本级政府提出预警发布建议，并报告区生态环境部门，同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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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同级相关部门、单位等。

3.2监测监控

针对东屏街道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东屏街道应急指挥部成员按照各自

职责开展监测监控工作。

（1）开展危险源调查，重点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贮存、运输、使用和销

毁开展调查，掌握全区危险源的种类和地区分布情况。

（2）及时关注大气、水环境监控点监控数据情况，及时发现突发环境事件。

（3）针对危险源单位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对重点单位、

重点部位进行监测监控，并依法责令有关单位落实环境安全防范措施。

（4）针对危险源单位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对重点单位、

重点部位进行监测监控，并依法责令有关单位落实环境安全防范措施。

3.2预防措施

3.1.1固定风险源预防措施

（1）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落实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定

期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健全环境风险防控措施，按照有关规

定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

（2）定期检查维护污染治理设备、设施，确保安全正常运行。

（3）开展环境风险防范检查工作，对容易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及其周边环境敏感保护目标依法组织调查、登记、风险评估，

定期进行检查、监控，并责令有关单位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4）掌握应急处置技术，充分储备应急物资，完善应急设施（封堵气囊等），

做好紧急应对准备。

（5）统筹安排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所必需的物资、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合

理确定应急避难场所。

3.1.2移动风险源预防措施

（1）各职能部门认真履行职责，监督危险化学品运输单位制定环境应急预

案并落实各项预防措施。

（2）加强对途经饮用水水源地、重点流域和事故多发路段移动危险源的动

态监控。



13

（3）危险化学品运输单位要加强管理，制定环境应急专项预案，掌握承运

危险化学品的应急处置技术。

针对东屏街道内的危险品运输，应按照上述要求做好各项预防措施，做好

防渗防漏的准备以及因为交通事故等造成的相关应急准备。

3.3预警及措施

3.3.1预警分级及发布

街道以及各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对突发环境事件进行研判，对可

以预警的突发环境事件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可能性大小、紧

急程度、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将突发环境事件预警级别由低到高分

为一般（Ⅳ级）、较大（Ⅲ级）和重大（Ⅱ级）和特别重大（Ⅰ级），依次用蓝色、

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预警级别的具体划分标准，按照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和区

生态环境局有关规定执行。

红色（Ⅰ级）预警：情况危急，可能发生或引发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

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重大危害的。由南京市人民政

府发布。

橙色（Ⅱ级）预警：情况紧急，可能发生或引发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事

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更大危害的。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发

布。

黄色（Ⅲ级）预警：情况比较紧急，可能发生或引发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

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较大危害的。由南京市溧水区

人民政府发布。

蓝色（Ⅳ级）预警：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可能发生或引发突发环境事件

的；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公共危害的。由南京市溧

水区东屏街道负责发布，具体的发布工作由街道环境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实施。

3.3.2预警程序

东屏街道环保办在接收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在采取相应预防行动的同

时，应立即上报东屏街道应急指挥部。

东屏街道应急指挥部在接收到信息后，应立即现场应急工作组赶赴现场进

行应急救援，第一时间控制事态恶化，同时对事态进行估计，研判环境事件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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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并向南京市溧水生态环境局上报事件情况，并根据现场工作组反馈的信息，

启动相应级别的预警和应急救援。预警程序如图3.3-1所示。

图3.3-1 预警工作程序示意图

3.3.3预警应对措施

在发布预警公告、宣布进入预警期后，街道及其有关部门视情采取以下措施：

（1）准备或直接启动相应应急预案。

（2）协助南京市溧水生态环境局，及时对突发事件预警信息进行分析评估，

预测街道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可能性的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

环境事件的级别。加强对突发环境事件情况可能发生、发展的监测、预报和预警

工作。

（3）根据预警信息，采取措施，控制事件苗头，做好应急防范。

（4）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布反映、咨询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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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渠道；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可能受到突发环境事件危害的警告，宣传

避免、减轻危害的常识；加强相关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针对即将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还可采取下列一项

或多项措施：

（1）责令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并动员后备

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

（2）调集环境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工作；

（3）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

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同时做好环境风险防控准备工作；

（4）转移、疏散或者撤离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和重要财产，并进行妥善安

置；

（5）对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有关单位实行停运、限产、停产等相

应措施，封闭、隔离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或限制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

为和活动。

3.3.4预警级别的调整和解除

南京市人民政府、南京市生态环境局或区级有关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由上

级部门调整或解除后，东屏街道及其有关部门做好信息通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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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报告

4.1信息报告程序

4.1.1信息报告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在事件发生后立即

向街道环保办和相关部门报告。东屏街道环保办值班电话为：15295722610，还

可通过12345热线进行报告。

东屏街道在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应当立即进行核实，对突发

环境事件的性质和类别做出初步认定，并按规定的时限、程序和要求，进行突发

环境事件的信息报告。应当在接到报告后在规定时间内向南京市溧水生态环境局

报告；对于重特大紧急突发事件，必须及时报送。紧急情况下可先通过电话口头

报告，再书面报送。信息报告的时限、报告方式、内容等按南京市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执行。

4.1.2信息上报

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三类。

（1）初报：从发现时间后起1小时内进行上报。内容包括突发环境事件的类

型、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污染物和排

放量、监测数据、人员受害情况、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点受影响情况、事件

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尽可能提

供可能受到突发环境事件影响的环境敏感点的分布示意图。

（2）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随时上报。续报可通过网络或书面报告，

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确切数据，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进展情况及采取的

应急措施等基本情况。

（3）处理结果报告：在事件处理完毕后15个工作日内编写上报处理结果报

告。处理结果报告采取书面报告，报告内容为过程和结果，事件潜在或间接的危

害、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参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容，出具

有关危害与损失的证明文件等详细情况。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应当采用传真、网络、邮寄和面呈等方式书面报告；情况

紧急时，初报可通过电话或短信报告，但应当及时补充书面报告。书面报告中应

当载明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单位、报告签发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并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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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地图、图片以及相关的多媒体资料。

4.1.3上报时限

对初步认定为一般（Ⅳ级）或较大（Ⅲ级）突发环境事件的，东屏街道应

急指挥部应在接报后1小时内向南京市溧水生态环境局上报，并由南京市溧水生

态环境局在4小时内，向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报告及南京市生态环境局报告。

对初步认定为重大（Ⅱ级）或特别重大（Ⅰ级）突发环境事件的，东屏街道

应急指挥部应立即上报南京市溧水生态环境局，并由南京市溧水生态环境局在2

小时内向南京市人民政府及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及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报告。

信息上报相关部门联系方式见表4.1-1。

表4.1-1 信息上报相关部门联系方式

序号 有关部门 报警电话 联系电话

1 南京市人民政府 / 025-83639385

2 南京市生态环境局 12345 025-86360830

3 南京市溧水生态环境局 / 025-57213862

4 南京市溧水区应急管理局 / 025-57229652

5 急救中心 120 /

6 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 110 /

7 东屏街道应急消防中队 119 13814145578

8 东屏街道交警中队 / 13913363598

4.2信息通报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必须及时通报可能受

到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因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等导致的突发环境事件，上报

区政府及相关部门。

突发环境事件已经或者可能涉及相邻行政区域的，由东屏街道办事处环保办

及时通知相邻区域同级街道环保办，并向东屏街道办事处提出向相邻区域街道办

事处通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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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环境应急监测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由应急指挥部指派环境应急监测组成员赶赴现场，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 589-2021）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在企业（或事业）单位环境应急监测小组配合下根据实际情况，迅速确定监测方

案（包括监测布点、频次、项目和方法等），及时开展针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

监测工作，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用小型、便携、简易的仪器对污染物质种类、

浓度和污染的范围及其可能的危害作出判断，以便对事件能及时、正确地进行处

理。事故初期监测由企业环境应急监测组负责，待专业监测队伍（南京市生态环

境监测监控中心派出的监测小组以及第三方监测单位）到达时，由专业人员负责

对事故现场进行监测。

5.1应急监测方案的确定

根据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的指示，建立应急监测网络，根据事故地点，组织

实施突发性环境事故应急监测方案。通过初步现场及分析，东屏街道内主要风险

区域为东屏工业集中区，区内企业运营过程中，涉及的化学品主要为乙炔、甲烷、

乙醇、油类物质、盐酸、硝酸、硫酸等化学品。

发生事故后，应根据泄漏的化学品以及事故的影响特征进行定性，定量以

及确定污染范围。东屏街道可依托第三方环境监测单位以及市生态环境监测监控

中心，对事故现场及可能受到影响的范围进行应急监测。应急监测方案需根据随

时注意周边环境和气象条件的变化、污染可能扩散的程度、附近水系情况，根据

应急监测单位意见进行适当调整。

5.2应急监测因子及方法

（1）大气环境应急监测方案

东屏街道内企业的储罐、原料仓库、生产车间发生泄漏事故后，会有挥发性

气体产生，泄漏的易燃物料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1）监测因子

根据街道内企业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监测因子，若

发生泄漏事故，则选择原料在仓储、生产过程中的挥发产物以及燃烧产物作为监

测因子。具体应参考事故发生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的应急监测因子。

应急监测可能涉及的监测因子：SO2、NO2、CO、PM10、PM2.5、非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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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烃及其他有毒有害污染物等；

2）监测时间和频次

按照事故持续时间决定监测时间，根据事故严重性决定监测频次。一般情况

下每1小时监测1次，随事故控制减弱，适当减少监测频次。

3）监测点布设

根据现场风向、风速，判断扩散的方向、速度，在下风向主轴线以及两边扩

散方向的警戒线上布设3个监测点，取下风向影响区域内主要的敏感保护目标和

影响范围线上，设置1～3个监测点，对泄漏气体或燃烧产物下风向扩散区域进行

监测。

（2）水环境应急监测方案

1）监测因子

根据东屏街道内企业危险化学品种类，若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产生的泄漏液

体、液体储罐等发生泄漏事故产生的泄漏废液均有可能通过企业或区域雨水管网

进入附近水体，由于东屏街道内企业使用的危险化学品中含有易燃、可燃化学品，

泄漏后遇高热明火可能引发火灾燃爆事故，产生的消防废水也可能通过雨水管网

进入附近水体。因此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后，应根据事故发生企业的具体情况

确定水环境监测因子，具体应参考事故发生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的应急

监测因子。

应急监测可能涉及的监测因子：pH、COD、氨氮、总磷、总氮、石油类及

其他有毒有害污染物等。

2）监测时间和频次

按照事故持续时间决定监测时间，根据事故严重性确定监测频次。一般情况

下每60分钟取样一次。随事故控制减弱，适当减少监测频次。

3）监测点布设

东屏街道内部分环境风险企业设置了应急事故池，不具备设置应急事故池条

件的环境风险企业已要求购置应急事故水囊或在雨污水管道布设应急切断阀或

堵漏球，一旦发生事故，只需关闭切断设施，就能避免事故废水进入生活污水接

管口和雨水排放口，在受控情况下，该部分企业只需在应急事故池、雨污水管道

监控池处设置采样点即可。

如果事故废水进入外环境，须在事故废水排放口布设一个断面，并根据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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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在上游布设一个对照断面，下游各布设控制断面和削减断面，并结合省考、

市考断面布设监测点位。

（3）土壤环境、地下水环境应急监测方案

1）监测因子

土壤及地下水事故选择泄漏物质作为监测因子。具体应参考事故发生企业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的应急监测因子。

2）监测频率

事故刚发生时，可适当加密采样频次，待摸清污染物变化规律后，可减少采

样频次。

3）监测点位

土壤：在相对开阔的污染区域采取垂直深10cm的表层土。一般在10m×10m

范围内，采用梅花形布点方法或根据地形采用蛇形布点方法（采样点不少于5个）。

地下水：根据地下水流向采用网格法或辐射法在周围2km内布设监测井采样。

（4）应急监测方法及仪器

1）现场监测应当优先使用pH试纸、气体检测管，水质速测管及便携式测定

仪。

2）对于现场无法进行监测的，应当尽快送至实验室进行分析，应急监测结

束后需用精密度、准确度等指标检验其方法的适用性。

3）对于某些特殊污染事件或污染物，可适当采用生物法进行监测。

根据企业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制定以下应急监测方案见表5.2-1。

表5.2-1 应急监测方法一览表

类别 事故及污染物种类 可供选择的监测方法

大气污染

物

非甲烷总烃
《环境空气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直接进样-气相

色谱法》

SO2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

度法》

NOX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的测定 盐

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PM10 《环境空气PM10和PM2.5的测定 重量法》

PM2.5 《环境空气PM10和PM2.5的测定 重量法

氯化氢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CO 《空气质量 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法》

其他 根据具体指标确定

地表水污 pH 《便携式pH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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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 SS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COD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NH3-N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其他 根据具体指标确定

地下水污

染物

pH 《水质pH值的测定电极法》

NH3-N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TP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其他 根据具体指标确定

土壤污染

物

pH 《土壤pH值的测定电位法》

石油类 《土壤和沉积物 石油烃（C10-C40）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其他 根据具体指标确定

5.3应急监测布点及频次

发生事故时，水环境、大气、土壤及地下水环境监测因子分别见表5.3-1~5.3-5。

表5.3-1 大气环境监测因子

事故类型 监测因子

物料泄漏事故 非甲烷总烃、硫酸、氯化氢、其他

火灾爆炸事故 氯化氢、非甲烷总烃、CO、PM10、PM2.5、NOX、SO2、其他

表5.3-2 地表水环境监测因子

事故类型 监测因子

物料泄漏事故 pH、石油类、其他

火灾爆炸事故 pH、SS、COD、NH3-N、总磷、石油类、其他

表5.3-3 地下水环境监测因子

事故类型 监测因子

物料泄漏事故 pH、石油类、NH3-N、总磷、其他

火灾爆炸事故 pH、石油类、NH3-N、总磷、其他

表5.3-4 土壤环境监测因子

事故类型 监测因子

物料泄漏事故 pH、石油类、其他

火灾爆炸事故 pH、石油类、其他

2）监测频次

按照事故持续时间决定监测时间，根据事故严重性决定监测频次。一般情况

下，特征因子每小时监测1次，随事故控制减弱，适当减少监测频次。详见表5.3-5。

表5.3-5 应急监测频次一览表

事故类型 监测点位 应急监测频次

环境空气污 事故发生地
初始加密（1次/30min～1h）监测，随着污染物浓

度的下降逐渐降低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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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事故 事故发生地周围居民区等

敏感区域

初始加密（1次/30min～1h）监测，随着污染物浓

度的下降逐渐降低频次

事故发生地下风向
1次/30min～1h或与事故发生地同频次（应急期

间）

事故上风向对照点 1次/1h（应急期间）

地表水环境

污染事故

厂区雨水、污水总排口及

周边水体

初始加密（2次/h）监测，随着污染物浓度的下降

逐渐降低频次

地下水环境

污染事故
受污染区域

初始加密（2次/h）监测，随着污染物浓度的下降

逐渐降低频次

土壤环境事

故

事故发生地受污染地表区

域
1次/1h（应急期间）

5.4应急监测人员安全防护措施

现场应急监测分析方案的具体实施均是由应急监测工作者完成的，而每一污

染事故都可能危及分析人员的人身安全。为了保护分析人员并有效地实施现场快

速分析，在实施应急监测方案之前，还应该配备必要的防护器材，如防毒呼吸器、

面部防护罩、靴套、口罩等，若与其合作监测单位具备以上物质。

5.5应急监测数据的统计处理

①现场的原始记录

要绘制事故现场的位置示意图，标出采样点位，记录发生时间，事故发生现

场性状描述事故原因，事故持续时间，采样时间，必要的水文、气象参数，事故

公司名称，联系方法，可能存在的污染物种类、流失量和影响范围。应在记录中

按规定格式进行详细填写，监测任务完成后归档保存。

原始记录的数据有误需要修改时，应在错误的数据上划上横线，再在错误的

数据上方写上正确的数据，并在右下方盖章或签字，不准在原始记录上涂改或撕

页。原始记录应有统一编号，个人不准擅自销毁。

参加应急监测的人员必须持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对现场原始记录负责，做

到及时记录信息，不应以回忆的方式填写。

每次报出数据之前，原始记录上必须有测试人的签名。

按常规的做法，监测数据汇总成表，经分析后编写成报告上报，需要一定的

时间。为适应应急监测快速报告的需要，可采取边采样、边分析、边汇总、边报

告的形式进行。

现场监测记录是报告应急监测结果的重要依据之一，应按规范格式记录，保

证信息的完整性，主要包括环境条件、分析项目、分析方法、分析日期、样品类

型、仪器名称、仪器型号、仪器编号、测定结果、分析人员、校核人员、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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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签名等。

5.6应急监测报告内容

应急监测报告速报、确报、最终确报几种形式。报告的手段可采用电话、传

真、电子邮件、监测快报、简报、应急监测报告等方式进行。应根据现场情况和

监测结果，编写现场监测报告并迅速上报南京市溧水生态环境局和应急指挥中心。

应急监测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①事故发生的时间，接到通知的时间，到达现场检测时间；

②事故发生的具体地点及周边的自然环境；

③事故发生的性质与类型；

④采样断面（点位）、监测频次、监测方法；

⑤污染事故的性质，主要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浓度及影响范围；

⑥污染事故的危害与损失，包括人员伤亡、事故原因等；

⑦简要说明污染物的危害特性及处理处置建议；

⑧应急监测现场负责人签字。

当发生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等可能影响外环境的污染事故时，应当上报当

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当地政府部门生态环境监测监控中心，对事故的有害影响

进行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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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应急响应

6.1应急响应机制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程度、发展态势、所引起的后果及环境影响程度、

影响范围，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分为四级：Ⅳ级（一般）、Ⅲ级（较大）、Ⅱ

级（重大）和Ⅰ级（特别重大）。

6.1.1 Ⅳ级响应启动标准

（1）直接导致3人以下重伤或中毒的；

（2）需要疏散、转移人员100人以下的；

（3）可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的；

（4）造成较小范围内水土、大气、土壤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的。

6.1.2 Ⅲ级响应启动标准

（1）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重伤或中毒的；

（2）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的；

（3）需要疏散、转移人员100人以上300人以下的：

（4）可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800万元以下的；

（5）造成较大范围内水体、大气、土壤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的。

6.1.3 Ⅱ级响应启动标准

（1）直接导致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中毒的；

（2）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的；

（3）需要疏散、转移人员300人以上1000人以下的：

（4）可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

（5）造成大范围内水体、大气、土壤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的。

6.1.4 Ⅰ级响应启动标准

（1）直接导致50人以上重伤或中毒的；

（2）直接导致10人以上死亡的；

（3）需要疏散、转移人员1000人以上的：

（4）可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的；

（5）造成大范围内水体、大气、土壤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且有重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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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的。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在易造成重大影响的区域或重要时段时，可适当提高响应

级别；当超出街道办事处及其部门处置能力的，及时向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提出支援请求。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事件损失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调

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6.2应急响应程序

6.2.1响应程序

东屏街道办值班室或东屏街道环保办接到有关环境事件的报告后，向东屏街

道办汇报，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宣布启动本预案，东屏街道应急指

挥部召集现场应急工作组各成员单位赶赴现场，迅速了解、掌握事件发生的具体

地点、时间、原因、人员伤亡情况，涉及或影响的范围，已采取的措施和事件发

展的趋势等，迅速制定事件处理方案并组织指挥实施，及时向东屏街道及南京市

溧水区人民政府报告事件处理的最新进展情况。

应急响应的程序和内容包括：

（1）开通与东屏街道应急指挥部、现场应急工作组、相关专业应急指挥机构

的通信联系，随时掌握事件进展情况；

（2）立即向东屏街道应急指挥部报告，根据事件情况，启动应急响应程序；

（3）事发企业及时向东屏街道环保办报告突发环境事件基本情况和应急救援

的进展情况；

（4）东屏街道应急指挥部通知有关专家组成专家组，分析情况。根据专家的

建议，通知现场应急工作组随时待命，根据专家组意见，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5）派出应急救援队伍和专家赶赴现场参加、指导现场应急救援，必要时调

集事发地周边地区专业应急力量实施增援。

6.2.2响应分级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

应等级从低到高分为Ⅳ级、Ⅲ级、Ⅱ级和Ⅰ级四个级别。

Ⅳ级应急响应：初判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由东屏街道负责具体应急处置

工作。必要时，南京市溧水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中心有关成员单位协助处置。

Ⅲ级应急响应：初判发生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及跨区域的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26

由南京市溧水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中心按照相关预案组织实施应急处置。

Ⅰ级和Ⅱ级应急响应：初判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由南京市溧

水区人民政府报请南京市人民政府负责应对，启动南京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同时，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东屏街道办、街道有关部门和单位同时启动相应

应急预案。东屏街道应急指挥部在市政府或区政府成立的上级应急指挥机构的统

一指挥下开展应急响应工作。当超出本级自身处置能力时，可向上一级领导机构

提出请求，由上一级决定是否启动更高级别的应急响应。当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在

重要地段、重大节假日、重大活动和重要会议期间以及敏感、可能恶化的事件，

适当提高应急响应等级。

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事件损失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

不足或响应过度。

6.2.3应急启动

（1）一般环境事件（Ⅳ级）

当发生一般环境事件（Ⅳ级）时，由事故单位启动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由企业应急处置队伍进行应急处置，并及时上报街道应急指挥部。待现场应

急工作组到达事故现场后，配合街道各应急小组进行应急处置。事故结束后，涉

事企业需将事故调查结果及善后处置工作相关内容汇总后上报至街道应急指挥

部。

图6.2.3-1 一般环境事件（Ⅳ级）应急响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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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较大环境事件（Ⅲ级）

当发生较大环境事件（Ⅲ级）时，由事故单位启动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由企业应急处置队伍进行先期处置，并及时上报街道应急指挥部，街道应急

指挥部收到报告后立即上报至南京市溧水区应急指挥中心。由应急指挥中心根据

现场情况及专家组意见，组织外部应急成员单位进行救援工作。街道应急指挥部、

现场应急工作组以及企业事业单位应听从应急指挥中心指令，协助进行处置。事

故结束后，涉事企业需将事故调查结果及善后处置工作相关内容汇总后上报至街

道应急指挥部，由街道应急指挥部将事件报告上报至区应急指挥中心。

图6.2.3-2 较大环境事件（Ⅲ级）应急响应程序

（3）重大及特别重大环境事件（Ⅱ、Ⅰ级）

当发生重大及特别重大环境事件（Ⅱ、Ⅰ级）时，由南京市溧水生态环境局

立即上报至南京市人民政府、南京市生态环境局。由市级单位组织应急处置工作。

若事态发生扩大，应报请上一级领导单位组织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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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3-3 重大及特别重大环境事件（Ⅱ、Ⅰ级）应急响应程序

6.3应急处置

6.3.1现场应急处置

涉事企业或生产经营者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切断和控制厂（场）内泄漏的

有毒有害物料，防止泄漏物料进入外环境造成污染，并立即做好消防废水、废液

等污染物的收集、清理和安全处置工作；企业或生产经营者无法处置进入外环境

的污染物时，东屏街道环保办要调集设备，组织救援力量进行处置，控制污染扩

散。

若涉事企业或其他生产经营者不明，东屏街道环保办会同安监办、街道综合

行政执法局、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东屏派出所、消防中队等部门对污染源开展

调查，查明涉事单位，确定污染物种类和污染范围，切断污染源。

东屏街道环保办要牵头制订综合治污方案，采用监测和模拟等手段，追踪污

染气体扩散途径和范围；采取拦截、导流、疏浚等方式，防止水体污染扩大；采

取隔离、吸附、打捞等污染处置工艺，或临时建设污染处置工程等方法处置污染

物。必要时，要求其他排污单位停产、限产、限排，减轻环境污染负荷。

危险化学品事故引发突发环境事件，东屏街道党政办、环保办、综治办、街

道综合行政执法局、消防中队等部门督促涉事企业或经营者开展处置，防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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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生灾害；企业或经营者无法处置时，东屏街道安监办、环保办、街道综合行政

执法局、消防大队等部门和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协调属地东屏街道调集设备组织

救援力量进行处置。

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突发环境事件，公安、交通运输部门应立即向东屏街道报

告，并通报东屏街道环保办，配合街道环保、交运、应急管理、消防等部门督促

涉事企业（运输单位或供货单位）或经营者开展处置；企业或经营者无法处置时，

东屏街道环保办要会同街道交运、应急管理、公安、消防等部门和综合应急救援

队伍，协调街道调集设备组织救援力量进行处置。

6.3.2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

6.3.2.1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泄漏处置措施

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泄漏事件主要为街道内企业因人员操作不当造成容器

（储罐）泄漏或因设备故障产生。发生事故后主要依托企业应急救援队伍进行先

行处置，街道应急指挥部根据事件发展情况，指派现场应急工作组进行应急支援。

应急处置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1）进入现场救援人员必须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器具。在确保自身安全的

情况下，实施救援工作；

（2）如果泄漏物是易燃易爆的，事故中心区应严禁火种、切断电源（视具

体情况）、禁止车辆进入、立即在边界设置警戒线。根据事故情况和事故发展，

确定事故波及区人员的撤离；

如果泄漏物是有毒的，应使用专用防护服、隔绝式空气面具。为了在现场上

能正确使用和适应，平时应进行严格的适应性训练。立即在事故中心区边界设置

警戒线。根据事故情况和事故发展，确定事故波及区人员的撤离；

（3）查明泄漏物料性质，使用合适工具对泄漏容器进行封堵，并对泄漏物

料进行吸附、中和。要求企业关闭厂区雨水排口阀门，防止泄漏物料通过雨水排

口污染外环境；

（4）对于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运输途中发生的泄漏事件，应该立即上报

至区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等部门，并请求交通部门进行交通管制后进行处置。

若泄漏的化学品有进入地表水环境风险，则需对受污染河流通过拦截、关闭闸阀

等方式，防止污染物扩散，对周边水环境造成污染；

（5）事件处理结束后，需对收集后的污染物统一进行处置，必要时进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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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水环境监测，确认污染范围，为后期处置提供方案。

6.3.2.2大气环境事故处置措施

大气污染事件主要为气体化学品泄漏、废气超标排放等事故。事故产生原因

多为街道内企业因人员操作不当造成容器（储罐）泄漏或企业废气处置装置故障

产生。

（1）对于气体化学品泄漏，处置人员需佩戴防毒面具、空气呼吸器等防护

物资后进入事故现场进行处置；

（2）若泄漏的气体化学品是可燃性气体，则需保证通风，防止大气环境中

可燃气体浓度增加，必要时可喷洒水雾，破坏燃烧条件，同时可构筑围堰或挖坑

收容喷洒水雾时产生的废水，后期经收集后交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置；

（3）若泄漏的气体化学品具有毒性，则需立即通知下风向企业、居民等进

行疏散，防止因有毒有害气体扩散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4）若企业废气处置设备故障，造成废气超标排放时，则要求企业立即停

止生产，防止超标废气继续排放。待废气处理装置检修完毕，由街道环保办、区

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部门检查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5）发生气体化学品泄漏、废气超标排放等大气污染事件后，需根据事故

情况，对大气环境进行应急监测，确认事故污染范围，必要时要求下风向可能受

到影响的企业、居民等进行应急疏散。

6.3.2.3水环境事故处置措施

水环境事故主要为企业液体化学品泄漏以及废水处理装置故障导致废水超

标排放。

（1）对于液体化学品泄漏，可参考6.3.2.1液体危险化学品处置措施进行处

置；

（2）若因企业废水处理装置发生故障造成废水超标排放，则要求企业立即

停工停产，停止废水超标排放，并对企业废水处理装置进行维修，由街道环保办、

区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部门检查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3）通知南京溧水秦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东屏污水处理厂，告知企业废水

超标排放情况，做好超标废水处理准备工作。

6.3.2.4火灾爆炸事故处置措施

（1）若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则要求企业停工停产、关闭电源，搬离火灾区



31

域可燃物，防止事故扩大；

（2）同时根据事件发展情况，请求区消防、应急管理部门进行救援。街道

环境应急指挥部协助处置，疏散可能受到影响区域企业、居民，防止周边群众受

到人员伤亡；

（3）对大气环境进行应急监测，确认燃烧废气污染范围，若因火灾爆炸事

故产生的消防废水进入外环境，还需关闭周边水体河闸或进行拦截，防止水体污

染扩大并进行地表水环境应急监测。

6.3.2.5移动风险源事故处置措施

（1）通知交通部门对事故区域进行交通管制，警戒疏散组封锁事故区域，

防止无关人员进入事故区域；

（2）会同区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消防等部门进行应急处置，同时防止因

化学品泄漏后发生火灾爆炸等次生伴生事故；

（3）若泄漏的化学品进入周边水体，则使用围油栏等应急物资对污染物进

行拦截，防止污染物扩散；

（4）使用沙包沙袋对事故区域进行封锁，防止事故范围扩大；

（5）针对泄漏情况，选择使用消防砂进行吸附或使用应急泵将泄漏的化学

品转移至槽车内后交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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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应急终止

7.1终止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4）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件可能引起

的中长期负面影响趋于并保持在尽量低的水平。

7.2终止程序

重大、特别重大等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终止由市级有关部门按程序终止，

一般、较大等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终止程序如下：

（1）东屏街道应急指挥部确认具备终止条件和时机，或事件责任单位提出

终止申请，街道环保办提出终止意见或建议，街道应急指挥部批准；

（2）东屏街道应急指挥部下达应急终止命令；

（3）应急状态终止后，东屏街道环保办以及应急工作机构各组成部门和单

位应根据环境应急指挥中心有关指示和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进行环境监测和

评价工作。

7.3现场恢复

应急处置、事故调查结束后，由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宣布应急结束，通知涉事

企业、事故区域内相关人员清理事故现场，清洗废水以及因恢复处置时产生的污

染物需经统一收集后交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置。在事故现场及公共设施恢复后，可

恢复生产活动。

7.4应急终止后的行动

（1）由应急指挥部负责通知现场应急工作组、涉事企业以及附近周边企业

危险事故已经得到解除；

（2）对现场暴露的工作人员、应急行动人员和受污染设备进行清洁净化；

（3）由应急指挥部负责对此次发生的环境事故，对起因，过程和结果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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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进行汇总后上报至区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消防等有关部门；

（4）涉事企业应全力配合环境调查组，查明事故原因，调查事故造成的损

失，明确责任；

（5）由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对整个环境应急过程评价；并对环境应急救援工

作进行总结，并向南京市溧水生态环境局汇报；

（6）针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处置过程，总结经验教训，寻找应急处置

中的不足，加强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锻炼；

（7）进行环境危害调查与评估，对周边大气环境进行检查，统计周边人员

的健康状况（主要是中毒、致死情况）；

（8）对于由于涉事企业的环境事故而造成周边人员伤害的，统计伤害程度

及范围，要求企业进行适当经济补偿；

（9）根据事故调查结果，对街道现有的防范措施与应急预案作出评价，指

出其有效性和不足之处，提出整改意见；

（10）做出污染危害评估报告，设置应急事故专门记录人员，建立档案和专

门报告制度，设专门部门负责管理。

7.5应急能力评估

7.5.1消防能力

（1）企业层面

根据东屏街道内相关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告及风险评估报告可知，

区域内企业均按照要求，配备足量的灭火器，可满足企业消防需求。

（2）街道层面

东屏街道内设置溧水区东屏街道消防中队，当街道区域内企业消防能力不足

时，可依托消防中队，对火灾、爆炸等事故进行应急处置。

7.5.2截流能力

（1）企业层面

东屏街道内企业均实施雨污分流，要求企业在雨水、污水排口配备截止阀。

未配备截止阀的企业已配备沙包沙袋、充气式堵水气囊等应急物资，事故状态下

可对厂区雨水排口进行封堵，防止事故废水通过雨水管网进入外环境。

（2）街道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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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屏街道区域内水系主要为二干河。已在重点位置配备闸阀，当发生水环境

事故，事故废水进入周边地表水时，可关闭闸阀。同时，东屏街道拟配备围油栏，

可对事故区域内污染物进行拦截，防止事故范围扩大。

7.5.3环保管理及监控能力

（1）环保管理制度

东屏街道内企业均建立了环保管理制度，成立了环境应急小组，由专人负

责企业的各项环保工作；东屏街道设置环保办，专门处理街道范围内的各项环境

问题。

（2）监控能力

东屏街道内企业根据企业性质，配备了视频监控、可燃气体报警器等监控设

备，可及时监控厂区内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东屏街道内设置大气、水环境

质量监测点，可及时对街道范围内发生的环境事故进行监测。同时，东屏街道拟

配备便携式VOCS、无人机等设备，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监控能力。

7.5.4应急物资

目前，东屏街道现有应急物资主要为环境监测设备，其余应急物资主要依托

区内企业以及区、市应急物资库。本次东屏街道拟增加补充污染物拦截、环境应

急监测、安全防护等性质的应急物资，加强东屏街道的应急物资储备能力。

7.5.6应急能力评估结论

综合以上内容分析，东屏街道在结合街道范围内企业以及各有关职能部门应

急能力的条件下，东屏街道应急能力能够满足街道范围内应急处置要求。东屏街

道需在今后的应急能力建设中总结经验、保持优势，并针对薄弱环节，不断加强

应急队伍建设、增加资金投入、补充环境应急物资、加强同区域内企业、周边街

道以及上级单位的配合与协调能力。

7.6跟踪分析

突发环境事件结束后，安排第三方监测单位或环境应急监测组，根据事故情

况，对可能受到污染的大气、地表水、土壤、地下水等环境进行跟踪监测，确认

环境事故造成的影响范围，并根据监测数据由专家组、东屏街道、区生态环境、

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提出污染恢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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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应急评估工作

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完毕后，由东屏街道应急指挥部就环境应急过程、现场各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行动、应急救援行动的实际效果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公众反

映等情况开展评估，形成总结报告或案例分析材料。

报告主要包括：突发环境事件等级；环境应急任务完成情况；环境应急是否

符合保护公众、环境保护的总体要求；采取的重要防护措施和方法是否得当；出

动环境应急队伍的规模、仪器装备的使用、环境应急程度与速度是否与任务相适

应；应急处置中对利益与代价、风险、困难关系的处理是否科学合理；发布的通

告及公众信息的内容是否真实，时机是否得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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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事后恢复

8.1 环境损害评估和事件调查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东屏街道应当在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的统

一部署下，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影响和损失等评估工作，具体配合南京市

溧水生态环境局会同各有关部门按照《突发环境事件损害评估办法》和《突发环

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及时开展污染损害评估和调查工作，并向南京市溧水区人

民政府报告，为事件调查处理、损害赔偿、事故追偿、责任认定、环境修复和生

态恢复重建等提供依据。

8.1.1 事故损失核算与补偿工作

1、对于事故中因企业环境事故造成的损失，由涉事企业会同东屏街道以及

相关部门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核算和相应的补偿。

2、对于造成大面积区域污染的事故，如果超出南京市管辖范围应上报江苏

省生态环境厅处理，如果在南京市管辖范围内应由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将核定缴纳

的补偿资金通报南京市财政局和南京市人民政府，由南京市人民政府会同相关部

门结合实际情况对受污染区域的单位、个人进行核算并做出相应的补偿。

8.1.2生态环境补偿工作

事故后的生态环境恢复，是指事故被控制住后所进行的中、长期的恢复，从

应急过程来说意味着应急救援工作的结束，进入另一个工作阶段，即将现场恢复

到一个基本稳定的状态。大量的经验教训表明，在事故后的生态环境恢复的过程

中仍存在潜在的风险，如污染因子转移、二次污染等，所以应充分考虑现场恢复

过程中可能的危险。

生态恢复应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分析结论以及专家组意见，

结合实际情况，对生态环境问题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努力减少对区域内生产生

活的危害和影响。

8.2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发生伤亡事故的现场

发生伤亡、重大伤亡事故时，东屏街道应迅速采取必要措施抢救伤员，防止

事故扩大，并认真保护事故现场。在环境调查组未进入事故现场前，涉事企业应

派专人看护现场，任何人不得擅自移动和取走现场物件。因抢救人员和国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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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移动现场部分物件时，必须设置标志，绘制事故现场图，进行摄影或录像并

详细说明。清理事故现场，要经事故调查组同意后方可进行。

（2）火灾爆炸事故的现场

火灾扑灭后，东屏街道应当立即安排人员对火灾爆炸事故现场进行保护，要

求涉事企业接受事故调查，如实提供火灾事故的情况，协助公安、消防机构调查

火灾原因，核定火灾损失，查明火灾事故责任。未经公安消防机构同意，不得擅

自清理火灾现场。

在撤除事故现场、恢复正常生产秩序之前，应该对事故现场进行洗消，但伤

亡事故现场和火灾爆炸事故现场的洗消工作必须得到事故调查组的同意方可进

行。

（3）街道内企业化学品泄漏事故的现场

化学品泄漏后，东屏街道应急指挥部根据化学品泄漏情况，封锁事故区域，

对泄漏的化学品进行拦截，防止泄漏的化学品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必要时会同

交通部门对区域进行限行工作。并联系环境应急监测单位，对可能受到影响的大

气、地表水等环境进行监测工作。若事态扩大，还需积极疏散可能受到影响的企

业、居民等，防止人员伤害。

8.3 保险理赔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在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南京市溧水生态

环境局统一领导下，由溧水区东屏街道相关部门和单位根据东屏街道遭受损失的

情况，及时组织制定补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善后工作并组织实施。保

险机构第一时间对事件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审核、确认和理赔。妥善解决因处

置突发环境事件引发的矛盾和纠纷。溧水区东屏街道和相关单位组织制定生态环

境恢复工作方案，开展生态环境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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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应急保障

9.1资金保障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所需经费首先由事件责任单位承担；无法查明事件责

任单位的，由各专业类别突发环境事件指挥协调部门根据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工

作职责，提出项目支出预算，经街道财政部门审核后列入年度财政预算；街道财

政部门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提供资金保障；对复杂的、跨部门的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经费，由街道应急办会同相关部门，明确经费来源和具体承担单位。

9.2物资保障

东屏街道建立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制度。制定环境应急领域应急物资储备计划，

组织应急物资的监管、生产、储存、更新、补充、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确保应

急所需物资与用品的及时供给。

9.3通信保障

东屏街道建立和完善环境安全应急指挥系统、环境应急处置联动系统和环境

安全预警系统；配备必要的有线、无线通信器材，确保本预案启动时应急指挥部

和有关部门及现场应急队伍间的联络畅通。

9.4人力资源保障

东屏街道要加强环境应急管理机构建设，建立环境应急救援队伍，组建一支

熟悉环境应急知识、充分掌握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措施的预备应急力量，对辖

区内各类环境风险单位的消防、安全、环保等应急小组进行组织和培训，确保在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能迅速参与并完成现场处置工作。

9.5技术保障

东屏街道技术支持可依托南京市应急专家库，组织有关专家针对不同类型的

环境事件开展预测、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方法的研究。确保在启动预警直至事

件处置完毕的全过程中，相关环境专家能迅速到位，对化学物品的毒性进行勘查

确认、分析危害、对症处置，为指挥决策提供服务。强化技术、装备的研究工作，

同时建立应急指挥决策支持系统。在信息综合集成、分析处理、污染评估的基础

上，实现智能化和数字化，确保决策的科学性。以属地化为原则，完善危险化学

品基础数据库，建立环境应急资料库及数据库，包括水、气、固体废弃物等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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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环境污染扩散数字模型及应急处置方法、手段和防护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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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预案管理

10.1应急培训

东屏街道依据对本单位员工、周边企业、人员情况的分析结果，明确培训如

下内容：东屏街道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同街道内企业以及周边街道、有关部门的

共同联动演练以及消防、急救疏散等培训。

培训频次：1次/年

培训内容：

（1）针对可能街道范围内发生的事故，在紧急情况下如何进行应急处置；

（2）针对可能导致人员伤害类别，现场进行紧急救护方法；

（3）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故和避免事故扩大化；

（4）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应急救援必须使用的防护装备，学会使用方法；

（5）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学习应急物资和各类设备的使用方法；

（6）与街道内企业涉及的危险化学品应急处置的有关培训。

10.2演练

东屏街道应急指挥部从实际出发，针对街道范围内可能发生的事故，每年至

少组织一次模拟演练。一旦发生事故，指挥机构能正确指挥，各救援队伍能根据

各自任务及时有效地排除险情、控制并消灭事故、抢救伤员，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每年年底根据实际情况编制下年的演练计划。计划包括：（1）演练组织；（2）演

练准备；（3）演练频次与范围等。

10.2.1演练组织

应急演练由东屏街道应急指挥部组织进行，各相关部门参加。

10.2.2演练准备

演练应制订演练方案，按演练级别报应急指挥负责人审批；演练前应落实所

需的各种器材装备与物资、交通车辆、防护器材的准备，以确保演练顺利进行；

演练前应通知周边社区、企业人员，必要时与新闻媒体沟通，以避免造成不必要

的影响。

10.2.3演练内容

针对突发事故演练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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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件发生的应急处置；

（2）与街道内涉事企业的联动处置；

（3）通信及报警联络；

（4）急救及医疗，消毒及洗消处理；

（5）针对因环境事故引起的地表水污染的拦截与应急处置；

（6）发生环境事故后敏感区域内的人员疏散；

（7）发生跨区域事故时同周边街道以及区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消防、交

通、安全等部门的联动演练；

（8）向上级报告情况；

（9）事件的善后工作。

10.2.4演练频次与范围

组织街道范围内各企业单位以及相关部门共同采取应急演练，考虑环境事故

造成的大气、水、土壤污染，开展模拟演练。东屏街道、区内企业及有关部门应

积极参加配合，在演练中检验和完善应急预案。

演练频次：1次/年

10.3预案评估和修正

10.3.1预案评估

街道应急指挥部和各专业队经演练后进行讲评和总结，及时发现事故应急预

案中存在的问题，并从中找到改进的措施。

①发现的主要问题；

②对演练准备情况的评估；

③对预案有关程序、内容的建议和改进意见；

④对在训练、防护器具、抢救措施等方面的意见；

⑤对演练指挥部的意见等。

10.3.2预案修正

东屏街道应组织专家和可能受影响的居民代表、单位代表，采取会议评审、

函审或者相结合的方式对环境应急预案及其相关文件进行评议和审查，包括内部

评审及外部评审。

公司应对环境应急预案开展演练检验，包括预案评审前演练及定期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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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演练总结

东屏街道每年拟进行1次应急演练，东屏街道应急指挥部和现场应急工作组

每次演练后会进行讲评和总结，及时发现事故应急预案中存在的问题，并从中找

到改进的措施。

10.5发布与修订

突发环境应急预案经评审完善后，本预案由东屏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东屏街道应急预案演练、管理要求的变更、应急事故处理等情况，对相关事

故应急预案的适宜性、有效性进行评审，必要时进行更新修订案，并进行评审发

布及时备案。更新修订后的应急预案应及时发放到相关人员手中，并组织人员学

习培训。

（1）预案修订

根据国家和江苏省及南京市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在

部门职责或者应急资源发生变化时，以及实施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或者出现新的

情况时，应及时更新修订完善本预案，并视更新修订情况决定是否上报相关部门

进行重新评审。

（2）修订条件及内容

收集并分析国内外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案例，对应急预案进行有效的补充。当

全厂重点污染源及一般污染源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或数量、危险化学品种类和分布

出现重大变化，或周围用地、道路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需要对应急预案进行修

订。

研究和预测可能发生的污染事故、估测各种情况下应急人员和组织的数量、

需要配备的应急措施数量等，并根据研究结果及时对应急预案进行补充和完善，

以提高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和完整性。

当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以及区域总体应急计划调整后，

应及时对应急预案进行调整修订。

（3）及时告知

预案修正后，应进行评审、发布并告知与本预案相关的部门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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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现场处置方案

1.1 事件类型

南京市溧水区东屏街道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类型主要包括：街道内企业

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事件、街道内企业环保设备故障导致的废气、废水污染事件，

火灾爆炸造成的次生/伴生污染事件，危险废物以及危险化学品在运输过程中发生

的泄漏事件。

1.2 环境风险单元

根据东拼接到提供的资料和现场踏勘情况，涉及环境风险物质的环境风险单

元及其环境风险防控措施见下表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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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 东屏街道环境风险单元及防控措施一览表

环境风险危险源 事件类型
主要危险物

质
主要危险因素

可能引发的事

故
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

街道内企业

危险化学品

发生泄漏

乙炔、乙醇、

硫酸、盐酸、

油类物质等

①人员操作错误，造成物料泄漏；

②器械故障；

③其他。

大气、水、土壤

等环境污染及

人员伤亡

①定期培训企业员工，掌握化学品性质及处置方

式；

②街道内企业配备齐全的应急物资，如空气呼吸

器、消防沙、沙包沙袋等应急物资和防护用品；

③配备可燃气体报警器、视频监控等设备，可及

时发现环境事件；

④企业雨水排口配备切断阀或配备沙包沙袋、充

气式堵水气囊等物资，防止泄漏的化学品通过雨

水管网进入外环境；

⑤要求企业人工监管，每日巡查，重点部位定期

进行检查；

⑥街道环保办定期对企业进行检查，确保企业各

风险防范措施有效。

环保设施设

备故障

生产废气、生

产废水等

①设备故障；

②未及时更换活性炭等吸附设备；

③其他。

废气、废水超标

排放，造成大气

环境污染、对污

水处理厂造成

冲击

①定期培训企业员工；

②定期对企业环保处理设备进行维护、检修，及

时更换活性炭等吸附物质；

③定期进行废气、废水监测，确认废气、废水处

理设备处置效率，各类污染物可达标排放；

④街道环保办定期对企业环保设备检查、核查企

业检测报告，确保企业环保设施的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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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爆炸次

生伴生事件

燃烧废气、消

防废水等

①人员操作错误，造成物料泄漏或

遇明火等发生火灾爆炸；

②设备故障，导致火灾爆炸事故。

大气、水、土壤

等环境污染及

人员伤亡

①配备齐全的应急物资，如消防沙、灭火器等应

急物资；

②重点区域配备火灾报警器、可燃气体报警器等

监控设备，可及时发现火灾事故；

③企业雨水排口配备切断阀或配备沙包沙袋、充

气式堵水气囊等物资，防止泄漏的化学品通过雨

水管网进入外环境；

④街道内配备便携式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可对

大气环境进行监测。

危险化学品及危

险废物运输车辆

运输过程中

发生泄漏事

故

乙炔、乙醇、

硫酸、盐酸、

油类物质等

化学品以及

各类危险废

物

①人员操作错误，造成物料泄漏；

②运输车辆发生事故，导致泄漏；

③其他。

人员伤亡、环境

污染

①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物运输车辆均委托有资质

单位进行运输；

②运输车辆配备危险货物运输标志、安装具有行

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

③化学品、危险废物转移时，严格遵守运输、转

运相关操作手册，按要求进行安全运输；

④人工监管，每日巡查，重点部位定期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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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处置程序

当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应根据事件类型、影响范围、采取以下处置程序：

1、事件发生后，由发现人告知应急指挥部总指挥；

2、现场总指挥根据事件类型，指挥现场应急工作组对突发环境事件进行处

置；若发生的环境事故可局限在企业范围内，由企业应急小组为主，东屏街道

配合企业进行环境应急处置工作；

3、若事故超出企业，可能影响街道大气、地表水环境时，东屏街道应急指

挥部立即指派现场应急工作组赶赴事件现场，配备区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医

疗、交通等部门进行处置。必要时需疏散事故区域内企业员工、居民，并联合

交通部门对事故区域进行封锁处理；

4、联系环境监测单位，对可能受到事故影响的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进行

确认污染范围；

5、处理完毕后，根据专家组建议，对事故现场进行事后恢复；

6、现场检查完毕，确认无事故继发可能，污染物对周围影响消除后恢复营

业。

3 应急处置要点

（1）街道内企业发生化学品泄漏现场处置方案

1、涉事企业立即生产，启动应急预案，撤离区域内所有人员，防止吸入，

防止接触。处置人员应使用防毒面具或呼吸器。

2、关闭电源并严禁泄漏区域出现火源。

3、关闭厂区雨水排口切断阀或使用充气式堵水气囊封堵厂区雨水排口，防

止泄漏的化学品通过雨水管网进入外环境。

4、使用化学品吸附、收集物资，对泄漏的化学品进行处置。

5、若事态有扩大风险，企业无法依靠自身能力处理时，企业需迅速上报东

屏街道应急指挥部事故情况，街道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启动街道应急预案。

5、街道应急指挥部总指挥下达处置命令，安排现场应急工作组赶赴涉事企

业，会同企业进行应急处置。

6、环境应急监测组对可能受到影响的大气、地表水、土壤等环境进行监测，

确认污染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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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若事态升级，街道应急指挥部总指挥需上报区生态环境局，会同生态环

境、应急管理、消防、交通、医疗等部门共同进行事故处置。

（2）企业环保设施故障现场处置方案

1、涉事企业人员立即通知企业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总指挥下令停止企业生

产，防止超标废气、废水的排放。

2、涉事企业委托专业人员对环保装置进行维修处理。

3、涉事企业通知街道应急指挥部，汇报事故情况，包括废气、废水因子，

排放量，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等内容。

4、街道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根据事故情况，对大气环境进行监测，确认事故

影响范围以及通知相关污水处理厂，做好污水处理工作。

5、企业废气处理装置维修结束后，街道需对装置处理效果进行核实，废气、

废水处理达标后，可通知企业恢复生产。

（3）火灾爆炸及次生伴生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发现人员立即关闭事故区域电源，关闭物料阀门，报告企业应急指挥部

总指挥，应急指挥部指挥成员迅速赶赴事故现场，疏散周边无关人员；

2、搬离火灾附近易燃物，防止火灾扩大；

3、涉事企业进行先期处置，应急处置人员佩戴好防护物资后进行消防处置；

4、涉事企业使用充气式堵水气囊对厂区雨污水排口进行封堵，防止产生的

污染物及消防废水通过雨水管网进入外环境；

5、涉事企业立即上报街道应急指挥部，街道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根据事故情

况，启动街道应急预案；

6、街道应急指挥部上报区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消防、交通等部门共同对

事故进行处置。

7、现场应急工作组使用沙包沙袋等应急物资，对事故区域进行封锁，防止

消防废水等液体污染物进入周边地表水环境，造成水体污染。

8、通知环境应急监测单位，对可能受到影响的大气、水体环境等进行监测，

确认事故范围，必要时疏散可能受到影响区域内的企业、居民等。

（4）移动风险源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运输人员立即通知街道应急指挥部，以及区生态环境、交通、公安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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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报告事故地点、泄漏的化学品性质；

2、街道应急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3、街道应急指挥部配合交通部门对事故现场进行封锁，并进行交通管制，

防止社会车辆、人员进入事故区域；

4、使用沙包沙袋对事故区域进行封锁，防止泄漏的污染物扩散；

5、若污染物已进入周边水体，应急指挥部需使用隔油栏等应急物资，对污

染物进行拦截，防止污染物通过水体扩散。

6、根据泄漏的污染物性质，使用砂土等惰性物质，对污染物进行吸收处置，

使用后的应急物资作为危险废物交有资质单位统一处置。

7、联系环境监测单位，进行环境监测，确认污染范围，必要时疏散可能受

到事故影响范围内的企业、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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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专项应急预案

1 突发环境事件专项预案类型

本预案为南京市溧水区东屏街道范围内可能发生的大气、地表水、地下水、

土壤环境制定的专项预案。用于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东屏街道的应急处置工作。

2 应急处置措施

（1）大气环境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由涉事企业进行先期处置。

2、街道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故情况，指派现场应急工作组进入事故现场进行抢

救。

3、通知环境应急监测单位对大气环境进行监测，确认事故范围。

4、若事态扩大，需及时上报区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消防、安全等部门共同

进行处置。

5、必要时会同交通部门对事故区域进行封锁、管制，并疏散事故区域内企业、

居民等。

6、若发生人员伤害事故，医疗救治组配备设立救治点，对伤者进行应急救治，

并通知医疗部门，做好接收患者准备。

7、若大气环境事故可能对周边街道造成影响，还需通知相邻街道，及时做好

应急处置工作。

（2）地表水环境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由涉事企业进行先期处置。

2、街道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故情况，指派现场应急工作组进入事故现场进行抢

救。

3、若事故废水超出厂区范围或通过雨水管网、地表等进入外环境时，需使用

围油栏等物资，对污染物进行拦截，并联系水务局、水务站，关闭污染河流下游

闸阀，防止事故废水扩散。

4、若事态扩大，需会同区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消防、安全等部门共同进行

处置。

5、联系环境应急监测单位进行环境监测，并将监测结果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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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事故情况及监测结果，会同专家组、区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部门提

出处置方案并进行处置。

（3）地下水、土壤环境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由涉事企业进行先期处置。

2、街道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故情况，指派现场应急工作组进入事故现场进行抢

救。

3、根据事件情况，联系环境监测单位，对可能受到污染的地下水、土壤进行

环境监测。

4、根据监测数据，会同专家组、区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部门提出处置措施

及恢复方案。

5、根据处置方案，对事故区域进行抢救、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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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应急指挥部成员及现场应急工作组构成

组别
应急指挥中心

组成
姓名 联系方式

备注（单位/职
位）

应急指挥部

应急指挥部
总指挥 李侠 18952089527

党工委副书记、

街道办主任

副总指挥 潘家培 13913362225 街道党工委委员

现场应急工作组

应急处置组
组员 丁德华 13805198707

街道人大工委主

任

组员 郭霞 13951977919 街道纪工委书记

医疗救治组 组员 吴守斌 13805149797 街道办副主任

应急保障组 组员 谢可元 18951039341 街道党工委委员

警戒疏散组 组员 吴筛青 18052088018
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

信息宣传组 组员 周超 15106022744 街道党工委委员

环境调查组 组员 许荣国 18051070989 街道办副主任

善后处置组 组员 周兴 18012939091 街道办副主任

环境应急监测组 组员 施雯 13851697557 街道党工委委员

专家咨询组 / 依托南京市专家库

注：街道应急指挥部及现场工作组由党工委副书记、街道办主任、街道领导班子成员组成。

若发生人员调动、调岗等情况，由新任人员自动进行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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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工作机构及职责

序号 工作组 职能部门 职责

1 应急处置组

溧水区东屏街道环保

办、区生态环境、应

急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公安、消防等部

门

负责查明事故性质、类别、影响范围等基本情况；判断事故后果和可能发展的趋势，制定抢险

和救援处置方案；负责事故状态下的现场抢险作业，及时控制危险源，防止事故扩大；及时向

环境应急指挥部报告事故抢险救援进展情况。

2 医疗救治组

溧水区东屏街道各社

区、村卫生服务中心、

120急救中心等

负责制定实施抢救方案，必要时在现场设立临时医疗救护点，组织现场急救，对受伤人员分类

处理，护送重伤人员至医院进一步治疗。

3 应急保障组

溧水区东屏街道安监

办、财政、卫健委、

党政办等

主要负责配合筹措、调配、运送应急救援所需的救援物资、抢险器材、设备等，保证事故发生

区域通信、供电、供水畅通；负责受灾人员的物资和救援队伍休息场所等保障。

4 警戒疏散组

溧水区东屏街道环保

办、综合行政执法、

公安、消防、交通等

部门

主要负责对事故现场及周边地区和道路进行警戒、控制，负责事故现场人员有序地撤离和疏散；

维护现场秩序、交通管制和社会治安等工作。

5 环境调查组

溧水区东屏街道环保

办、区生态环境、应

急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等部门

负责现场勘查、取证及事故处理，配合上级调查组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6 善后处置组

溧水区东屏街道环保

办、区生态环境、应

急管理、财政、综合

行政执法等部门

负责核实伤亡人员数量、姓名、身份等基本情况，并及时报街道环境应急指挥部；负责指导各

社区应急避灾站安置受灾人员的安置，遇难人员及家属的安抚、理赔等善后处理工作；按照法

律、法规规定做好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7 信息宣传组
党建工作办公室

（宣传）

主要负责制定新闻发布方案；如有需要，召开新闻发布会，环保办及时拟好事件情况说明，与

宣传办共同拟定新闻通稿。环保办负责做好相关的解释说明工作。

8 环境应急监测组 溧水区东屏街道环保 负责联系监测站、监测单位，对现场大气、土壤、水源等环境进行应急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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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监测站 报告总指挥；对现场及下风向可能受到影响的生活区及周边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进行连续跟踪

监测并及时报告总指挥。

9 专家咨询组 依托南京市专家库
针对突发环境事件提出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方案，预测事故后果和可能发展的趋势，为街道环境

应急指挥部提供应急救援技术指导；提供应急救援方面的技术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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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外部应急救援联系名单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025-57220950

2 南京市溧水区委宣传部 025-57217800

3 南京市溧水生态环境局 025-57213862

4 南京市溧水区应急管理局 025-57229652

5 南京市溧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025-57229651

6 南京市溧水区财政局 025-57207224

7 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 025-57245533

8 南京市溧水区民政局 025-57236183

9 南京市溧水区交通运输局 025-57213433

10 南京市溧水区城乡建设局 025-56221071

11 南京市溧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025-57207102

12 南京市溧水区农业农村局 025-57212159

13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溧水分局 025-57212666

14 南京市溧水区水务局 025-57225250

15 南京市溧水区城市管理局 025-57426012

16 南京市溧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025-56203732

17 东屏街道党政办 15251790257

18 东屏街道农服中心 13952087208

19 东屏街道水务站 13770538033

20 东屏街道环保办 15295722610

21 东屏街道企服中心 18013025431

22 东屏街道农路办 13912933277

23 东屏街道城管中队 17826510511

24 东屏街道水库管理所 18061280888

25 东屏街道派出所 13770907518

26 东屏街道市场监管局 18018068207

27 东屏街道三产办 13912932366

28 东屏街道建管中心 13770538033

29 东屏街道保洁所 13851696660

30 东屏街道国土所 18105198838

31 东屏街道纪检办 13851917117

32 东屏街道综治办 18851626268

33 东屏街道交警中队 13913363598

34 东屏街道组织办 17361853335

35 东屏街道应急消防中队 13814145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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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东屏街道宣传办 15195901993

37 东屏街道卫健办 15951680200

38 柘塘街道（开发区） 025-57207510

39 永阳街道 025-56218800

40 洪蓝街道 025-57234619

41 石湫街道 025-57200010

42 白马镇 025-57250060

43 和凤镇 025-57460005

44 晶桥镇 025-5728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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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东屏街道环境应急网络通信录（社区、村）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联系人 手机号

1 方边社区 025-57490151 刘怀军 13814131527

2 徐溪社区 025-57490082 贺秋冬 18944097756

3 长乐社区 025-57298039 邹庆亮 13913383688

4 定湖社区 025-57490390 王敬高 18052089108

5 金湖社区 025-57490239 胡承成 13951900520

6 爱廉村 025-57294024 章庆 18851626198

7 爱民村 025-57298509 张映扣 18915934512

8 和平村 025-57298114 经绍武 13585137649

9 丽山村 025-57497094 丁公森 13770806887

10 白鹿村 025-57490711 厉祥龙 1330159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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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南京市生态环境应急专家库

序号 专家姓名 性别 擅长领域 单位

1 卜现亭 男 水环境、土壤及危险废物相关突发环境事件 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2 陈纪赛 男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事后恢复 南京中船绿洲环保有限公司

3 陈建江 男 南京市生态环境局
应急监测、预案管理、环境风险防控、环境风险

评估

4 陈森 男 危险废物相关突发环境事件 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5 陈宋辉 男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预案管理、环境风险评估 南京浩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6 陈振翔 男 环境应急管理、环境科研、其他专业领域 江苏星州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7 谌伟艳 女 预案管理、环境风险评估、环境损害评估与调查处置
江苏华东新能源勘探有限公司（江苏省有色金属

华东地质勘查局八一三队）

8 崔世海 男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预案管理、环境损害评估与调查处置 南京师范大学

9 崔志强 男 预案管理、环境损害评估与调查、法律政策 铭瑞环境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10 戴开静 女 预案管理、法律政策、其他环境管理 南京美图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1 戴昌德 男 预案管理 上海梅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2 府灵敏 男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环境风险防控、环境风险评估 南京环境科学学会

13 高长青 男 预案管理、环境风险防控、环境风险评估 江苏省表面工程行业协会

14 郭明高 男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预案管理、其他环境管理 南京红宝丽聚氨酯有限公司

15 何山河 男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应急监测、环境污染损害评估、生态修复

工作
江苏顺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6 吉栋梁 男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预案管理、环境损害评估与调查处置 江苏开放大学

17 蒋乐平 男 预案管理、环境风险防控、环境风险评估 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8 焦涛 男 预案管理、环境风险评估、环境损害评估与调查处置 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19 李宗春 男 风险评估、环境损害评估与调查处置、尾矿库环境应急管理 江苏华东新能源勘查有限公司（江苏省有色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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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质勘查局八一三队）

20 李植汶 男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预案管理、环境风险防控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 陆元华 男 质量风险评估、大数据分析、加油站地表水监测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22 陆鹏宇 男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预案管理、环境风险防控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金陵分公司

23 林树人 男 应急监测、预案管理、法律政策 南京市六合生态环境局（退休）

24 倪峥 男 应急管理类 蜂巢能源（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 苏秋克 男 尾矿库环境应急管理、环境损害评估与调查处置、环境风险评估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26 唐景华 男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预案管理、环境风险评估 中国石化扬子石化橡胶厂

27 田爱军 男 预案管理、环境风险防控、环境风险评估 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

28 王大伟 男 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业 河海大学

29 王焕庆 男 预案管理、环境风险防控、环境风险评估 南京华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30 王慧 女 应急管理类、污染治理类、其他专业领域类（化工领域）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31 王淑芬 女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预案管理、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应急管理 南京泓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应急救援队

32 王东寅 男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应急监测、预案管理 南京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

33 王士昭 男
机械汽车行业相关环境应急预案管理、环境风险防控、评估与调查处

置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

34 魏玉香 女 应急监测、预案管理、环境损害评估与调查处置 江苏省南京环境监测中心

35 吴海杰 男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预案管理、环境风险防控、环境风险评估 江苏省生态环境评估中心

36 吴建金 男 预案管理、环境风险评估、其他环境管理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原）

37 吴阳 男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预案管理、环境风险防控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金陵分公司

38 吴云波 女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环境风险评估、环境损害评估与调查处置 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

39 许建华 男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应急监测、预案管理 南京环境科学学会

40 许小群 男 预案管理、环境风险防控、环境风险评估 中石化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41 徐志良 男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预案管理、环境风险防控 上海同济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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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尧一骏 男 环境风险防控、环境风险评估、环境损害评估与调查处置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43 尤文辉 男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预案管理、环境风险评估 江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44 于新泉 男 预案管理、环境风险评估、法律政策 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45 袁立 男 预案管理、环境风险评估、环境损害评估与调查处置 南京启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46 曾石 男 预案管理、环境风险防控、环境风险评估 江苏省表面工程行业协会

47 张瑜 女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预案管理、环境损害评估与调查处置 南大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江苏）有限公司

48 朱健丰 男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 南京威立雅同骏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49 朱立新 男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预案管理、环境风险评估 南京沿江资源生态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50 祝建中 男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与处置、环境风险评估、环境损害评估与调查处置 河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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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应急演练记录

东屏街道应急指挥部组织各应急组成员会同街道内企业共同参加应急演练，

演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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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东屏街道拟配备应急物资情况

序号 类别 物资或装备名称 数量

1

环境监测

无人机 1个
2 便携式监测设备（PM2.5） 1台
3 VOCS检测仪 1台
4 便携式 pH计 1套
5 环境应急 应急水管 3个
6 污染物控制 围油栏 2组
7

污染物收集

应急事故桶 2个
8 吸附棉 2包
9 应急泵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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